
盐城市进一步优化电力接入营商环境
实施办法（试行）

根据国家关于营商环境优化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工作要

求，为进一步简化全市电力用户接电手续，缩短接电时间，降低

接电成本，提高接电效率，改善我市电力接入营商环境，结合实

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的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

发展转变的工作要求，针对电力接入难点问题，加快改革创新，

强化协同服务，进一步压减接电手续、压缩接电时间、压降接电

成本，切实提高电力接入效率，为营造我市高质量营商环境，助

力“强富美高”新盐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二、实施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申请新装、增容用电的 10（20）千伏及

以下各类用户的接入工程，35 千伏及以上各类用户的接入工程

参照执行。

三、工作目标

用户申请新装、增容用电，由供电企业“一站式”受理。各



部门（单位）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优化内部流程、加强信息互

通、深化“互联网+”服务，共同搭建电力接入“绿色通道”，将

高、低压用户平均接电时间压缩至 70和 20 个工作日以内。其中，

无外部线路工程（简称“外线工程”）的不超过 15和 3 个工作日；

有外线工程但无需道路开挖的，原则上不超过 65和 15个工作日。

四、工作任务

（一）用电申请环节

1．申请受理。用户提交新装、增容用电申请后，供电企业

在当日完成“一站式”申请受理。一是提前介入。供电企业提前

参与项目规划，并根据项目规模和用电需求，适时调整电网规划，

同步安排电源布点，及时响应用户需求。二是一窗受理。加强各

地政务服务大厅建设，由供电企业统一设置用电申请受理窗口；

推进电网、规划、交通、公安等部门（单位）业务联办，让用户

申请“只进一扇门”。三是精简收资。申请人依据国家能源局《压

缩用电报装时间实施方案》（国能监管〔2017〕110 号）的文件

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四是信息共享。开放全市政务平台信息，

对于用户主体资格证明、项目批复文件、房屋土地证明、规划建

设许可、环评批复、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主体资质备案等

办电涉及证照和材料，发改、经信、建设、国土、环保、公安、

供电等部门（单位）通过线上方式进行共享，无须用户重复提供。

（责任部门（单位）：市经信委、盐城供电公司、市发改委、市

国土局、市建设局、市环保局、市公安局）



2．方案答复。对于普通低压和高压用户，供电企业受理申

请后分别在 2 个和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供电方案答复。一是开放

容量就近接入。供电企业根据配网线路和变电站可开放容量，对

满足条件的电力用户实行就近接入，实现用户接电时间、成本双

节约。二是开展联合踏勘。高压用户由供电企业根据需要，组织

规划、建设、绿化等相关部门进行联合现场踏勘，相关部门在 5

个工作日内反馈书面意见；低压用户由供电企业直接踏勘，并将

踏勘信息同步传至规划、建设、绿化等相关部门征求意见，相关

部门在 5 个工作日内反馈书面意见。三是实施管线 GIS 图联合沿

布。供电企业积极推进电力管线与城市道路同步设计施工，基于

城市管线地理空间信息系统实施电网 GIS 图沿布，提高供电方

案编制效率。四是推行供电方案“模块化”答复。供电企业根据

用户报装容量、类型和接入电压等级的不同，预制各种典型供电

方案，明确方案适用范围和使用特点，减少人工编制时间，提高

答复效率。（责任部门（单位）：盐城供电公司、市规划局、市建

设局）

（二）行政审批环节

各部门按照“能简则简、能并则并”原则，实施规划许可、

施工许可、掘路许可、绿化许可、占路意见书等行政审批手续的

限时办理和并联审批。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和全市政务平

台信息共享建设，逐步实现行政审批全部在线办理。审批职责、

审批主体发生调整的，由实际承担审批职责的单位负责审批。



1．办理规划许可。规划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结合前期

踏勘结果和相关设计图纸，在 5 个工作日办理规划许可（不含法

定公示时间）。（责任部门（单位）：市规划局）

2．办理挖掘城市道路审批。需要涉路施工的电力接入工程，

市政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结合前期踏勘结果和相关设计图

纸，在 5 个工作日内出具涉路施工许可。涉路施工采取“施工与

缴费同步”的模式，市政管理部门出具缴费清单，项目单位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费用的缴纳。（责任部门（单位）：市建设局）

3．办理道路（河道）占用许可。市政部门在正式受理（申

请手续齐全）申请后，5 个工作日内出具城市道路占用许可（路

道管理范围）。水利部门在正式受理（申请手续齐全）申请后，5

个工作日内出具涉河建设方案行政许可决定书（河道管理范围）。

城管部门在正式受理（申请手续齐全）申请后，5 个工作日内出

具占用许可（市政管理范围）。（责任部门（单位）：市建设局、

市水利局、市城管局）

4．办理绿化许可。涉及绿化挖掘或迁移的电力接入工程，

园林绿化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结合前期踏勘结果和相关设计

图纸，在 5 个工作日内批准绿化挖掘或迁移许可。园林绿化损坏

赔偿费依据《省政府关于取消、停征、转出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经营服务性收费以及降低部分收费标准的通知》（苏政发

〔2017〕70 号）的文件规定执行。（责任部门（单位）：市林业

与园林局）



（三）工程施工环节

电力接入工程在取得各项行政审批手续后，项目单位按低压

无开挖 5 个工作日、有开挖 10 个工作日，高压无开挖 30 个工作

日，有开挖 35 个工作日的时限完成工程实施。一是提高工艺标

准化水平。供电企业牵头统一技术标准和设计标准，大力推广标

准工艺和标准设计。二是提高供电可靠性。供电企业全面推广不

停电作业，优化配网运行方式，合理安排检修计划，实施故障主

动抢修，全力保障用户及时高效接电。（责任部门（单位）：盐城

供电公司）

（四）运行用电环节

供电企业加强配套电网投资，对重点项目延伸建设至用户红

线，并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积极为用户提供用能监测、能效诊断

等能源综合服务，降低电力接入全周期成本；进一步推进电力市

场交易，降低工商业用电成本；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贯

彻落实省物价局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政策要求，重点清理

规范产业园区、商业综合体等各类转供电加价情况，让用户轻装

上阵、聚力发展。（责任部门（单位）：市经信委、盐城供电公司、

市发改委、市物价局）

五、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市经信委、市发改委、市规划局、市建

设局、市公安局、市林业与园林局、市城管局、市物价局、盐城

供电公司等部门（单位）共同组成盐城市优化电力接入营商环境



工作小组，建立常态化例会、通报和监督考核机制，统筹协调推

进各项工作。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经信委，具体承担日常工作。

（责任部门（单位）：市经信委、市发改委、市规划局、市建设

局、市公安局、市林业与园林局、市城管局、市物价局、盐城供

电公司）

2．完善配套政策。各部门（单位）要按照本办法提出的总

体时限要求，及时制定出台相应的细化配套政策和文件，切实简

化业务办理流程和环节，公布各类手续办理流程、材料清单及办

理时限，同步更新办事指南，公告服务承诺，加快配套政策切实

落地。（责任部门（单位）：市经信委、市发改委、市规划局、市

建设局、市公安局、市林业与园林局、市城管局、市物价局、盐

城供电公司）

3．深化线上服务。各部门（单位）要全面推行“互联网+”

线上服务，能线上办结的决不线下办理，能让数据“跑路”的决

不让用户“跑腿”。加快建设网上“一口申请、同步受理、并联

审批、限时办结”的电力接入联合审批平台，推进办电进度全过

程公开查询，努力实现报装接电“一网办通”、低压用户“一次

都不跑”、高压用户“最多跑一次”。（责任部门（单位）：市经信

委、市发改委、市规划局、市建设局、市公安局、市林业与园林

局、市城管局、市物价局、盐城供电公司）

4．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小组办公室将组织对各地、各部门

（单位）办法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于未按办法要求落实优



化举措、承诺未践诺的，将公开通报。（责任部门（单位）：市编

办、市经信委、市发改委、市规划局、市建设局、市公安局、市

林业与园林局、市城管局、市物价局、盐城供电公司）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附件：优化电力接入营商环境全过程工作流程简图



附件

优化电力接入营商环境全过程工作流程简图


